
7月中旬至9月初

国家助学贷款APP

2024年6月

2024年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申请攻略、

国家助学贷款APP二维码：

首次申请时，借款学生和共同借款人需要一起前往双

方户籍所在地的县级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办理。

1.登录学生在线系统，完成注册并填写个人及共同借

款人基本信息，提交贷款申请，《申请表》可自行打印或

前往县级学生资助管理中心现场打印，并签字。。

2.系统提示通过预申请的学生，打印《申请表》并签

字后，按系统提示上传申贷材料。

3.未进行预申请，但确因家庭经济困难需要申办生源

地信用助学贷款的学生，可按照实际情况填写《家庭经济

困难学生认定表》，作为家庭经济困难认定依据申办贷

款。

4.借款学生和共同借款人携带以下申贷材料，前往县

级资助中心办理手续：

①借款学生与共同借款人各自的身份证原件、户口簿

原件。

②录取通知书（或学生证）原件或学信网学籍在线验

证报告。

③《国家开发银行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申请表》，未

通过预申请的同学还要携带《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表》

原件。

5.持县级资助中心《受理证明》前往高校报到，并由

高校学生资助管理部门老师于当年10月10日前录入电子

回执。

6.国家开发银行审批后将于11月底前发放贷款。

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是指国家开发银行等金融机构向

高等教育阶段符合条件的学生（含预科生）发放的、在学

生入学前户籍所在县（市、区）办理的助学贷款。生源地

贷款为信用贷款，学生和家长（或其监护人等）为共同借

款人，共同承担还款责任。湖北省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由

国家开发银行湖北省分行独家承办，2007年以来，已累

计发放助学贷款111.4亿元，惠及61.5万名学生。

优先支付学费、住宿费，结余部分可用于生

活费。

还款期限为剩余学制加15年，最长可达22年，

可随时提前还款。

无论在省内外就读，均可在户籍所在地申请，

首贷每年7月中旬至9月中旬在县市区学生资

助中心现场办理，续贷、还款可在网上办理。

助学贷款为信用贷款，不需提供任何抵押或

担保。

全日制普通本专科学生申贷金额（含第二

学士学位、高职学生、预科生）每年可达

1.6万元，全日制研究生每年可达2万元。

在校学习期间不用付息，享受国家贴息；毕

业后不再继续攻读更高学位的，五年内只付

息不还本，目前执行利率为LPR5Y-60BP。

不设贷款总人数和总规模上限，符合条件

均可申请，确保应贷尽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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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介绍 首次申请办理流程及申贷材料



1. 本专科生国家奖学金

奖励纳入全国招生计划内的特别优秀的全日制本专科

（含高职、第二学士学位）在校生，每年奖励6万名，每

生每年8000元，颁发国家统一印制的荣誉证书。

奖励纳入全国招生计划内的品学兼优的家庭经济困难

全日制本专科（含高职、第二学士学位）在校生，每生每

年5000元。

2. 本专科生国家励志奖学金

资助纳入全国招生计划内的家庭经济困难全日制本专

科（含预科、高职、第二学士学位）在校生，平均资助标

准为每生每年3300元。全日制在校退役士兵学生全部享

受本专科国家助学金，资助标准为每生每年3300元。

3. 本专科生国家助学金

国家助学贷款是由政府主导，金融机构向高校家庭经

济困难学生提供的信用贷款，优先用于支付在校期间学费

和住宿费，超出部分可用于弥补日常生活费，每人每年最

高不超过16000元，在校期间利息由国家承担。助学贷款

期限为学制加15年，最长不超过22年。助学贷款利率按

照同期同档次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减60个基点执

行。国家助学贷款分为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和校园地国家

助学贷款，有贷款需求的学生可向户籍所在县（市、区、

旗）的学生资助管理部门咨询办理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

或向就读高校学生资助管理部门咨询办理校园地国家助学

贷款。借款学生同一学年内不能同时申请生源地信用助学

贷款和校园地国家助学贷款。

4. 国家助学贷款

5. 服兵役高等学校学生国家教育资助

对应征入伍服义务兵役、招收为军士（原士官）的高

校学生，在入伍时对其在校期间缴纳的学费实行一次性补

偿或用于学费的国家助学贷款实行代偿；对应征入伍服兵

役前正在高等学校就读的学生（含按国家招生规定录取的

高校新生），服役期间按国家有关规定保留学籍或入学资

格、退役后自愿复学或入学的，实行学费减免；对退役

后，自主就业，通过全国统一高考或高职分类招考方式考

入高等学校并到校报到的入学新生，实行学费减免。学费

补偿或国家助学贷款代偿金额，按学生实际缴纳的学费或

用于学费的国家助学贷款（包括本金及其全部偿还之前产

生的利息）两者金额较高者执行；复学或新生入学后学费

减免金额，按高等学校实际收取学费金额执行。学费补

偿、国家助学贷款代偿以及学费减免的标准，每生每年最

高不超过16000元，超出标准部分不予补偿、代偿或减

免。 

高校毕业生到我省36个比照西部政策县市及神农架

林区基层单位就业，符合政策要求的，对其学费按一定标

准给予补偿，分年度发放。在校期间获得国家助学贷款

（含高校助学贷款和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的，学费补偿

金优先用于偿还国家助学贷款本金及应由个人承担的利

息。详细情况请向就业所在地县级学生资助管理部门咨

询。

6.基层就业学费补偿贷款代偿

有意报考省级“优师计划”师范生（由湖北师范大

学、黄冈师范学院、湖北第二师范学院定向培养）的学

生，可向相关院校进行具体咨询。

7.优秀教师定向培养计划

普通高中及中等职业学校应届毕业生通过高考、高职

单招考入全日制普通高等院校（含高职）的家庭经济困难

新生可申请入学资助项目，解决入学报到的交通费和入学

后短期生活费。学生可向当地县级学生资助管理部门咨询

办理。

8. 新生入学资助项目（滋慧计划）

9. 勤工助学

高校学生在学有余力的前提下，可以利用课余时间参

加高校组织的勤工助学活动，通过劳动取得合法报酬，改

善学习和生活条件等，具体情况请咨询所在高校。

家庭经济特别困难的新生如暂时筹集不齐学费和住

宿费，可在开学报到时，通过高校开设的“绿色通道”

先办理入学手续。入学后，高校学生资助管理部门根据

学生具体情况开展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采取不同措

施给予资助。

10. 绿色通道

学校利用事业收入提取资金以及社会捐助资金，设立

奖学金、助学金、困难补助、伙食补贴、校内无息借款、

学费减免等校内资助项目，具体情况请咨询所在高校。

11. 校内资助

国家在高等教育本专科阶段建立起国家奖学金、国家励志奖学金、国家助

学金、国家助学贷款等多种形式有机结合的高校学生资助政策体系。

短期生活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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